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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学院文件 

 

院发字〔2019〕11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

关于青年教师导师制的管理办法 

 

为充分发挥优秀教师传、帮、带的骨干作用，全面提高青年

教师的教学技能和业务水平，尽快使青年教师进入教学工作状态，

特制定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的管理办法。 

一、青年教师的界定  

1.青年教师系指从事教学工作不满三年、讲师职称以下的教

师。 

2.调入本院工作不满三年、讲师职称以下的教师。 

3.教研室根据实际情况，认为需要提高教学能力的教师。 

二、指导教师的资格 

1.应具备教授、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。 

2.具有良好的师德和优良的教风，治学严谨，业务能力强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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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工作认真负责，为人师表。 

      3.富有教育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，具备指导、辅导青年教师

完成本职工作的能力。 

      4.在本专业中有一定造诣、在学术上有较新的成果、在教改

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。 

三、聘请指导教师的程序 

    1.教研室提出青年教师的指导需求，学院择优选定指导教

师。 

    2.学院为指导教师颁发聘书。 

四、指导教师的职责 

1.全面了解所指导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及业务工作情况，并

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和发展目标。 

2.根据青年教师的培养方案，确定对其分阶段指导计划（一

般为 2年）。 

3.指导青年教师备课（每学期不得少于 4 学时），并使其熟

练掌握授课方法。 

      4.对青年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辅导、答疑，每学期随堂指导

课堂教学不少于 6 学时。 

      5.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科研活动。  

      6.培养青年教师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。 

      7.填写青年教师导师工作记录，详细记载青年教师培养的全

过程，及时总结经验，不断提高导师的工作质量和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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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被指导青年教师的职责 

1.认真参加各类教育教学培训，旁听指导教师课堂教学（每

学期不少于 6 学时），做好听课小结；协助指导教师答疑、辅导

和批改学生作业等。 

2.主动向指导教师汇报思想、教学及科学研究等情况。 

3.积极参与指导教师的教学讲义编写、课件制作等教学准备

工作。 

4.加强教学和科学研究，在指导期内须在省级公开刊物及以

上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教研论文不少于 1篇。 

六、指导教师的管理与考核 

1.各教研室定期查阅导师工作记录册，召开本教研室教师座

谈会，考察青年教师的师德、素质、能力的发展和提高程度。 

2.学院对导师的工作采取随机检查方式，抽查导师工作记录

册，并对所指导青年教师的表现进行跟踪。 

    3.每学年指导教师和被指导青年教师应对导师制各自职责完

成情况进行总结，学院对导师指导工作进行年度考核。 

4.学院将根据考核结果，发给导师津贴，其标准为每指导 1

名青年教师每年 1000元。对于不负责任或考核不合格的导师，不

予发放导师津贴，两年内不再安排担任导师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马克思主义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月 11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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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11日印 


